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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环保”或“发行人”）和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 年修订）》

（上证发[2018]11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

业务指引（2018 年修订）》（上证发[2018]42 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伟 20 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0 月 30 日，T-1 日）收

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实施

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

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 手。网上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

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20,0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

数为 120,000 万元，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当包销比例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

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伟明环保本次公开发行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

购已于2020年11月2日（T日）结束。根据2020年10月29日（T-2日）公布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将本

次伟20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伟20转债本次发行12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 /张，共计12,000,000张



（1,200,000手），发行日期为2020年11月2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215 手，即 215,000.00 元；最终向原

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伟 20 转债总计为 215 手，即 215,000.00 元，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0.02%，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1 杨军华 50 50 

2 陈少宝 50 50 

3 李玉燕 15 15 

4 郑贵生 15 15 

5 包爱锡 15 15 

6 陈钦标 15 15 

7 庄庆丰 15 15 

8 陈大平 10 10 

9 高勇良 10 10 

10 胡青利 10 10 

11 林孔敏 10 10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伟

20 转债总计为 1,093,112 手，即 1,093,112,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1.09%。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伟 20 转债总计为 106,673 手，

即 106,673,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89%，网上中签率为 0.0015467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 6,981,910 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 6,896,652,049 手，配号总数为 6,896,652,049 个，起讫号码为

100,000,000,000-106,896,652,04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T+1 日）组织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交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

比例（%）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215 215 215,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1,093,112 1,093,112 1,093,112,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154674 6,896,652,049 106,673 106,673,000 

合计 6,897,745,376 1,200,000 1,200,000,000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伟20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10月29日（T-2日）在《上海证

券报》上刊登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

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 

电话：0577-86051886 

联系人：程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电话：010-864515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